2019年第一季度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备案审查情况通报

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安阳市司法局审查9个市直部门报送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共33件，对32件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全部进行备案登记并统一编号。现予以公布。

   附：2019年第一季度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目录

                     2019年4月9日
2019年第一季度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目录
	处罚

单位
	案     由
	处罚决定书文号
	备案登记号

	市交通局

（14件）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

经营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8〕110004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01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08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3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09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4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0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5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1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6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2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7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3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8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5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9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6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0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7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1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19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2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1020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3号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
	豫安交执城罚
〔2019〕103016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4号

	市水利局

 （1件）
	未经许可擅自采砂
	安水罚决字
〔2019〕CS01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5号

	市生态环境局
 （4件）
	污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安环罚字
〔2018〕19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6号

	
	废气超标排放
	安环罚字
〔2018〕20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7号

	
	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安环罚字
〔2018〕21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8号

	
	废水排放超标案
	安环罚字
〔2019〕1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19号

	市税务局
（3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安税稽罚
〔2018〕31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0号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安税稽罚
〔2018〕32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1号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安税稽罚
〔2018〕33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2号

	市烟草局
（3件）
	未在当时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安烟处      
 〔2019〕第3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3号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安烟处      
 〔2018〕第189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4号

	
	窝藏、运输、销售走私烟草制品
	安烟处      
 〔2018〕第183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5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件）
	发布违法广告
	安龙工商罚决字
〔2019〕2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6号

	
	取消项目继续收费、改变用电性质收费
	安发改价检处    
〔2019〕001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7号

	
	经营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韭菜
	（安开）食药监药罚
〔2018〕14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8号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包子
	（安开）食药监药罚
〔2018〕59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29号

	
	违反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
	（安开）食药监药罚
〔2018〕60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30号

	市城管局
（2件）
	未办理质量监督手续、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安城罚决字
〔2018〕第22027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31号

	
	未办理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安城罚决字
〔2018〕第21039号
	安处罚备字〔2019〕第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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